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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、厦門、港口。。滿佈
艦襲攻。。 

隊。已開 
南蔣軍接

水雷。9平。
觸

。
。

0

傳聞蔣介石辭職下野。。 

但寧方否認。C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。福建新政府預備分兵兩 

路進攻浙江省。。十九路 

軍便衣隊。。已發現於仙 

霞嶺附近。。

0

三日晨。。蔣介石派飛機 

隊分向閩省泉州、永安、 

沙縣、漳州、延平各處投 

擲炸彈。。勢甚兇猛一。漳

州、延平、兩處飛機塲被 

炸毀。。泉州人民；正在

公園集會。。蔣機忽至。。
巨彈。。即

向人叢中
時爆發。。人民千餘驚惶

逃散。。死傷頗多。C

(
按)
淞
滬
之
役
。。未
聞
薄
介
石
派
一飛機 

向
倭
賊
投
炸
。。而
此
次
對
待
十
九
路
軍
。一 

則
飛
機
何
其
勇
猛
。C
料
軍
士
損
失
有
限
。。一 

所
受
害
者
平
民
耳
。。平
民
何
辜"
遭
其
摧 

殘
。。對
內
則
奮
勇
也
如
此
。。而
對
外
又 ®
 

怯
也
如
彼
。。蒋
汪
與
党
府
禍
國
殃
民
之
罪 

。。雖
孝
干
慈
孫)
。百
世
不
能
改
也)
。 

3

黨府海軍實行封鎖福建. 

各港口外輪輸運。。大 

受阻碍 。各國因此大起 

反對。c
重

要

电

枢

蔣軍飛機炸酸 

▲
炸
斃
人
二r
並
傷.

城

香
港
二
日
電"C

是
日
福
建
省
有
四
株
民
衆
集
曾 

鹿
祝
新
政
府
成
立
。。忽
有
南
京
黨
府
飛
機
數
架 

一
向
該
四
縣
抛
福
炸
彈
。。炸
斃
人
民
二
十
名
。。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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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麟
蕭
就 
呂a
衝 

一
國
乏
罪
狀Qs  

a

新
政
府
從 «
出
師
討
伐
。。擒
賣

南
京
党
府
壹
党
專
政
媚
敵
賣
一
一
皆
依
據
事
實
引
錄
：
其
書
爲
陳
舊
者
：
則
無
現 

代
之
新
學
說
在•
。故
余
所
引
者
有
爲
你
買
之
陳

舊
書
籍
所
無
也
：
你
今
持
此
兩
本
舊
東
西
，•
竟 

視
爲
標
準•
・
而
誣
爲
吾
人
所
引
証
者
：
書
不
多 

讀
：
孤
陋
寡
聞
：
報
界
中
寧
有
如
你
之
不
知
恥 

者
乎
：
尙
敢
舆
吾
人
談
邏
輯
：
余
今
再
指
出
你 

的
確
未
夢
過
邏
輯
之
証
媒
：
錄
之
如
下
：
使
閱 

者
皆
見
你
之
妖
形
也
：㊀
你
對
于
邏
輯
書
全
無 

■
・
待
被
余
引
証
你
之
謊
謬
後
：
然
後
買
得
兩
簿 

陳
舊
者
：
此
可
見
你
的
確
不
識
邏
輯
也
・
，㊁
三 

段
論
而
汝
作
出
四
段
論
：
此
又
可
見
汝
對
干
避 

輯
未
夢
過
也
：㊂
如
汝
素
有
研
究
邏
輯
・•
則
書 

籍
當
然
有
幾
本
：
何
爲
事
急
而
後
買
書
：
此
可 

知
汝
對
于
邏
輯
的
確
未
夢
過
也
：
。
見
余
引
証 

之
越
源
及
變
遷
與
汝
陳
舊
之
書
畧
同
：
而
並
認 

爲
出
自
汝
陳
舊
之
書■
・
書
不
多
讀
：
可
知
汝
全 

不
識
邏
輯
也
：⑤
苟
有
書
籍
：
何
以
一
答
至
四 

答
：
皆
不
敢
提
及
派
之 
一 字
：
又
可
知
汝
不
識 

诞
輯
也
：
至
于
幾
令
余
嚇
退
千
里
者
：
因
見
汝 

創
作
四
段
論
・
・
爲
千
古
所
未
有
：
不
獨
余
爲

9̂  

退
：
苟
亜
利
士
多
德
、培
根
、等
看
之
：
亦
爲
嚇 

退
萬
里
也
：
然
此
乃
笑
話
耳
：
但
汝
如
貴
報
前 

任
海
編
輯
季
潔
繁
之
振
臀 
一 呼
：
余
的
確
退
至 

萬
萬
里
也■•
因
余
不
欲
觀
之
也
：
而
汝
自
己
抄 

李
季
之
書
也
：
現
代
辭
典
也
・
・
日
本
之
社
會
科 

學
大
辭
典
也•
，有
目
共
見
：
汝
雖
抵
賴
：
但
閱 

者
皆
已
知
汝
之
醜
殖
矣•
，最
可
鄙
者
：
余
引
書 

以
懿
汝
之
謊
謬
：
而
汝
則
誣
爲
抄
書
，，汝
自
己 

大
抄
特
抄■
・
則
抵
賴
不
承
認
：
無
恥
至
此
・
・
天 

下
所
無
：
今
汝
之
妖
形
畢
露
矣•
，還
再
效
嬰
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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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各界昨舉行慶祝新 

政府成立典禮。。極形踴 

躍。、蔡廷楷蒞塲演說。。 

指斥蔣介石五大■
。。 

福建各要人。。决定用政

窗
賊*
中
正
注
精
南
而
戮
之
一
。使
新
政
府
之
義 

一
聲
震
於
天
下
。C
內
除
國
賊
。。卽
所
以
外
抗
强
權 

6
。此
剛
第
也
。。

) 
何
謂
柔
辦
。。電
促
南
京
党
府
從
速
取
消
一 
党 

一專政。。以
政
治
手
腕
調
和
閩
局
。。傳
中
正
汪
精 

一衞。。宜
速
下
野
。C

閉
門
思
過
。
靜
聽
人
民
公
判 

一。。若
敢
擅
動
干
戈
。。圖攻一幅建。？則
宣
佈
其
罪 

7
A
人
得
而
誅
之
。。此
柔
辦
也
。。

一 
以
上
兩
種
辦
法
。。融
辦
最
上
。。柔 

Ml
次
之
。。 

一
我
人
民
欲
制
止
內
戟
。。就
有
如
此
。。若
将
汪
兩 

直
國
賊
之
走
狗
日
爲
邪
說
。。以
攻
擊
新
政
府
。。 

以(
挑
起
內
戰
」之
罪
加
諸
新
政
府
。。是
欲
制
止 

義
師
。幷
非
制
止
內
戰
。有
識
者
當
不
爲
所
惑
。。

安慰尤永增幾句 
長述員一 

本
撰
述
員
連
日
指
証
尤
永
增
之
抄
書
、造
字
、創 

作
四
段
論
、曲
解
字
義
、等
等
謊
謬
之
後
：
無
恥 

之
龙
已
如
啞
仔
食
黄
蓮
：
噤
若
寒
蟬
矣
：
乃
上 

星
期
六
日■■
無
恥
之
尤
又
作
其
臭
文.♦
一 開
口 

便
大
哭
特
哭
・•
向
天
読
寃
：
衰
鳴
日
：
『 
大
有. 

非
將
余
等
吞
噬"
。。。。一■•
嗚
呼
噫
嘻
：
無
恥
之 

九
：
何
爲
而
竟
發
此
言
乎••
余
知
之
矣
：
所
謂 

舍
沙
射
影
者
：
誰
人
始
作
俑
乎
：
余
知
汝
等
聖 

人
之
瑰
意
琦
行
：
的
的
確
確
：
尙
存
忠
厚
：
以 

君
子
之
心
而
待
汝
等
聖
人
，"
而
汝
等
不
知
自
諒 

:
捕
風
提
影
：
變
爲
鬼16:

竟
先
含
沙
以
射
人 

:
壹
而
再
：
本
報
然
後
以
汝
等
之
道
還
治
汝
等 

之
身
也
：
今
汝
無
恥
之
尤
：
猶
敢
大
哭
特
哭
： 

向
天
誘
寃
：
汝
雄
至
哭
崩
長
城
：
閱
者
亦
惟
一 

笑
置
汝
也
：
蓋
因
汝
孽
由
自
作
：
竟
敢
作
俑
： 

舍
血
贋
人
：
然
涙
早"

今
日
之
暴
露
琦
行
：.

應
悔
當
時
之
得
意
含
浄
也••
汝一

報
之
墨

潘
未
乾
：
可
吞
下
一 
口
臭
氟
看
之
：
嗚
呼
：
尤

增
汝
人
格
何
存
：
面目一

优
何
言
哉
・•

青
何
言
哉
：
豈
査
 
一 哭
：
而
可
以
邀
人
憐
乎

:
筆

-
哭
而
真
勝
利
：
則
天
下
之
事
：

亦
可
以 
一 哭
而 $
勝
利
矣
：
嬰
宛
之
流
：
干
事

.
無
可"

際
：
始
出
干 
一 哭
而
希
獲
人
憐
也 

七
尺
之
籍
：
儼
然
無
冠
帝
王
：
地

治手腕 
其覺悟 。0戈

蔣氏。。使 

一 ，zro
0

一哀

，
。
自

位
之
隆
：
聲
勢
之
赫
：
海
外
能
有
幾
人
相
觀
： 

而
今
對
此
小
事
：
胸
懐
竟
不
能
容
之
：
且
汝
自 

己
始
作
俑
者
人
而
吾
人
然
後
還
諸
于
爾
也
：
爾 

還
敢
訴
寃
：
竟
出
嬰
宛
之
下
策
，.
痛
哭
一 
頓
： 

欲
激
閱
者
之
憐
：
吾
恐
閱
者
不
獨
不
憐
爾
也
・■ 

且
皆
掩
鼻
而
卷
也
・•
可
笑
哉
：
嬰
宛
主
筆
之 
一 

哭
無
功
，・
而
佳
抛
紅
淚
也
：
而
今
而
後
，•
爾
當 

發
奮
做
人
：
認
定
自
己
是
男
子
：
遇
事
無
諭
若

廣州各高級軍官。。-致。。

表同情於福建新一

第- 集團軍總司令陳濟 

棠。遂致電蔡廷楷。Q聲 

明廣東仍繼續接濟闘省

再
學

何
験
難

然
後
社
會
人 

心
安
慰
爾
也 

矣
：
至
于
余

十九路軍餉 
精
。Q請毋過

士
：
始
以
男
子
看
爾
也
，，一

慮。。

受一

不
然

乏
謊
謬
後
：
爾
猶
放
厚
面
皮
・
・
問 

一
爾
之
謊
謬
者
爲
何
書
：
無
恥
之
尤

省軍長盧興邦。。初守

<

吾
人~

中立。。現對新政 

表示接納服從。。
之
已

•
・
吾
人
用
以
証
爾
之
謊
謬
者
：
卽
前
日
介
紹
爾 

之
最
新
邏
輯
學
四
本
是
也
：
爾
可
購
此
四
本
邏 

輯 
一 看・•
則
自
育
吾
人
引
証
汝
之
謊
謬
者
在
矣 

:
而
巡
輯
起
源
變
遷
與
爾
買
得
之
兩
本
陳
舊
書 

:
其
嚳
同
之
處
：
汝
可
取
吾
文
一 
一
對
照
之
： 6

李宗仁發表意見。謂廣 

對新政府。。無庸加入

一矣：
夫
避
輯
之
起
源
與
變
遷

則
自
見
其

。至倒蔣事。則極端贊成

■
無
論
何
等
避
輯
書
：
對
于
起
源
變
遷
各
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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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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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裝
修
完
備
地
位
適
宜
生
意
平
穩
現
因
店
主
志 

圖
別
業
擬
將
全
盤
生
意
出
頂
取
價
従
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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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胞
欲
營
斯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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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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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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馭
者
內
子
于
昨
日
臨
薦
弟
以
同
種
同
言
語
之
便
乃
聘
請
云
埠
片 

打
街
東 
一 
一 三
號
神
農
大
藥
房
鄺
素
志
女
画
醫
接
生
果
然
女
醫 

生
手
術
靈
敏
不
讓
西
人
接
生
之
上
乘
者
且
擅
婚
孺
全
科
現
內
子 

與 幼
孩
俱
健
康
非
常
弟
于
感
銘
之
餘
謹
登
收
言
以
申
謝

tB
並
介 

紹
我
僑
胞
之
宜
聘
接
生
者
知
所
問
津
焉 

不
佞
吳
照
光
謹
頹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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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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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登
載
先
生
等
代
郵
吿
自-
則
畧
果
其
于
半
月
卡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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瀛
 

謙
建
騒
時 

!@
此
對
于
交
代 
一 節
未
便
遽
行
聲
等
語
殊
葛
一 •
龜 

，津
痛
造
此
項
複
選
手
續
經
昨
十
一 
月
十
五
日
由
主
席
黄
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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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書
丘
福
詳
召
集
會
館
新
任
臓
員
到
塲
複
選
當
時
由
主
一̂
:
二
驗 

悔
法
李
世
滲
囊
偽
監
整
間
第
宜
解
曲
員
摄
 

二

^

十一 
名
另
有
七
名
選
票
未
經
簽
名
于
部
季
主
席 
一■
 

漁
謙
此
条   

(X 爲
不
合
手
續
遂
當
衆
議
决
作
爲
廢
紙
隨
由
李
主 f
過
 

一 
適
遮
通
珊
票
噹
經
選
出
各
科
職
員
此
等
復
選
手
續
極
爲
正
當 

逸 

一 
萬
不
能
謂
爲
不
公
卽
以
開
至
會
館
將
其
所
減
爲
新
任
職
員
之 
、幽 

一
飛
表
收
回
成
命
而
諭
乃
係
自
行
放
棄
權
利
於
中
華
會
館
大
局
一
亠 

一
疎
博
以
漆
项
借
此
墓
代
事
宜
懸
擱
而
不
舉
行
目
對 

一 

僑
衆
乎
弟
等
誠
恐
先
生
等
所   

1- 
之
代
郵
淆
亂
觀
聴
特
將
當
時 

， 

一
ttt
儒
形
登
報
表
白
以
杜
疑
謗
並
將
會
館
近
入
閱
月
以
來
之 

幽 

二
狀
况
披
露
於
后
俾
各
咸
知
焉 

」 

一㊀
遷
用
孽I

之
手
費
不
曾
繳
欵
已
九
閱
月
現
時
共
欠
藩 

1
善
費
壹
千
壹
百
二
十
五
元
何
以
不
召
集
會 «
 設
法
要 

」 

一
禀
事
項
不
曾
召
集
昌
者
已
有
八
月
之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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